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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%月 #日国务院批准 "##$年 %月 "&
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’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(

第一条 根据)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*!以下简称

)条例*(第十六条的规定+制定本施行细则,
第 二条 )条例*第三条第一款第!一(项所指-倒卖国家

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.物品的/行为包括0
!一(倒卖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物资的1
!二(倒卖走私物品.特许减免税进口物品的1
!三(倒卖爆破器材.麻醉药品.毒性药品.精神药品或者

放射性药品的1
!四(倒卖国家规定的专营或者专卖物资.物品的1
!五(非经营单位和个人倒卖重要生产资料或者紧俏耐用

消费品的1
!六(经营单位就地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或者紧俏耐用

消费品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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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条 !条例"第三条第一款第#三$项中的%国家计划

供应物资票证&包括粮票’柴油票’汽油票等(%批件&包括国家

主管部门有关物资调拨’分配’进出口的批文#件$以及物资供

应指标’运输工具指标等(%执照&包括营业执照等)
第 四条 !条例"第三条第一款第#五$项中的%倒卖经济

合同&是指非法将经济合同文本作为标的物进行交易的行为(
%利用经济合同骗买骗卖&是指以欺骗手段签订合同#协议$*
骗取财物的行为(%利用其他手段骗买骗卖&是指用预售’代购

商品等名义骗取财物的行为)
第五条 !条例"第三条第一款第#六$项中的%推销&包括

出售或者倒卖(%冒牌商品&是指假冒他人产品的产地’厂名或

者代号的商品(%假商品&是指商品名称与商品质地不符*以假

充真的商品(%劣质商品&是指主要指标不符合标准*影响正常

使用的商品)
第 六条 !条例"第三条第一款第#七$项中的%非法出版

物&是指未经国家批准的单位和个人印制发行的图书’报刊’
录音录像制品*以及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和印刷#装订$厂

委印’承印’翻录的属于新闻出版署’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布的

非法出版物目录所列的出版物)
第 七条 !条例"第三条第一款第#九$项中的%利用报销

凭证弄虚作假&是指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发票’收
据等报销凭证*或者利用虚假的发票’收据等作为报销凭证非

法牟利的行为)
第八条 !条例"第三条第一款第#十一$项所指的行为是

指 该条第一款第#一$至第#十$项没有包括*其性质和危害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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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与前十项行为相当的行为!
省"自治区"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前款行为时#应

当同时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$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

为认定有误的#有权予以变更或者撤销!
第九条 对投机倒把行为的查处#由主要行为地或者行

为人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$两个以上工商行政管

理机关都有权查处的#由先查获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$管
辖权发生争议的#由各方共同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指定管

辖!
第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询问投机倒把行为人"

嫌疑人和证人!询问时可以通知被询问人到指定地点进行!
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检查投机倒把行为人的财物#其

中用于投机倒把的可以扣留$扣留财 物 时#应 当 办 理 扣 留 手

续!对投机倒把行为人交代的家存或者寄存的违法财物#应当

会同当地有关部门着其取出#并办理扣留手续!
第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需要在车站"码头设立检

查站的#应当报经省"自治区"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!需要在交

通要道进行检查的#可派人参加公安机关的检查站进行工作$
没有公安检查站又确需进行检查的#经公安机关批准可设立

检查站!
第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扣留投机倒把行为人托

运的物资时#应当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#填写

扣留通知书#通知有关运输部门协助 办 理#并 书 面 通 知 行 为

人!
第十三条 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和往来款项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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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!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

以凭批准文件向银行查询"
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!必要时经县级以上工商

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!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书面通知其开

户银行暂停支付"暂停支付的数额不得超过违法金额的数额"
暂停支付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"

第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处投机倒

把行为时!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"
第十五条 对投机倒把行为!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视

情节给予以下处罚#
$一%属于本施行细则第二条第$一%项所指行为的!强制

收购物资!没收非法所得!没收物资!处物资等值 &’(以下的

罚款)
$二%属于本施行细则第二条第$二%项或者第$四%项所指

行 为 的!没 收 物 品!没 收 销 货 款!处 物 品 等 值 &’(以 下 的 罚

款)
$三%属于本施行细则第二条第$三%项所指行为的!没收

物品!没收销货款!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)
$四%属于本施行细则第二条第$五%项或者第$六%项所指

行为的!限价出售物品!强制收购物品!没收非法所得!没收物

品!没收销货款!处物品等值 &’(以下的罚款)
$五%属于*条例+第三条第一款第$二%项所指行为的!限

价出售商品!强制收购商品!没收非法所得!没收商品!处商品

等值 &’(以下的罚款)
$六%属于*条例+第三条第一款第$三%项所指行为的!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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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票!证!券"没收销售款"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#
$七%属于&条例’第三条第一款第$四%项所指行为"倒卖

文物!金银$包括金银制品%的"没收物品"没收销货款"处物品

等值以下的罚款#倒卖外汇的"强制收兑外汇"没收非法所得"
处外汇等值以下的罚款#

$八%属于&条例’第三条第一款第$五%项所指行为"(倒卖

经济合同)的"没收非法所得"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#(骗买骗

卖)的"责令退回所骗财物"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#
$九%属于&条例’第三条第一款第$六%项所指行为的"限

价出售物品"没收非法所得"没收物品"没收销货款"处非法所

得两倍以下或者经营额 *+,以下的罚款#对未取得非法所得

的"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#
$十%属于&条例’第三条第一款第$七%项所指行为的"没

收非法所得"没收物品"处非法出版物 总 定 价 五 倍 以 下 的 罚

款#
$十一%属于&条例’第三条第一款第$八%!$九%或者$十%

项所指行为的"没收非法所得"没收物品"处五万元以下的罚

款#
$十 二%属 于&条 例’第 三 条 第 一 款 第$十 一%项 所 指 行 为

的"由认定机关比照以上各项最相类似的规定处罚-
前款各项所规定的处罚"可以单处或者并处-
对投机倒把行为"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除按前两款规定处

罚外"还可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!责令停业整顿!吊销营业执

照的处罚-
第十六条 企业!事业单位!机关!社会团体从事投机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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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的!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除依法处罚单位外!对主管人员和直

接责任人员!还应视其情节!分别给予一千元以下的罚款!并

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"
第十七条 投机倒把情节轻微或者行为人主动交代#检

举立功的!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处罚"
第十八条 对投机倒把行为的处罚!应当由县级以上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制作书面处罚决定书!送达被处罚人"确实无

法送达的!应当予以公告"
第十九条 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!可以向作出处罚决

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 申 请 复

议$申请复议应当递交复议申请书!并送交作出处罚决定的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"
复议机关应当按规定进行复议并制作复议决定书送达被

处罚人"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作出复议决定的!经复议机关的

局长批准!可以适当延期!但延长期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!并

应及时通知被处罚人"
第二十条 被处罚人不服复议决定或者复议机关逾期不

作决定的!被处罚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"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接到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后!应当依法应诉"
第二十一条 被处罚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议申请!

处罚决定生效"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复议决定书送达被处罚

人之日起!复议决定生效"
第二十二条 处罚决定或者复议决定一经生效!被处罚

人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或者复议决定规定的

期限内缴清罚没款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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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拒绝缴纳罚没款的!工商行

政管理机关可以将扣留的物资变价抵缴!也可以经县级以上

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!按照有关规定通知其开户银行从

其存款中划拨!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"
个人拒绝缴纳罚没款的!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将扣留

的物资变价抵缴!也可以通知其所在单位从其个人工薪中扣

缴!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"
第二十三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处理或者复议的案件!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下级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或者复议的案件!发现确有错误的!有权

予以纠正!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执行"
第二十四条 对情节严重!构成犯罪的投机倒把行为!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除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外!应当按照有关规定

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"
第二十五条 本施行细则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

释"
第二十六条 本施行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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